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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评审以需求文件规定的条件为依据，评分比重构成如下：
	评分项目
	技术评分
	商务评分
	价格评分

	分值
	70分
	20分
	10分



二、技术评分标准（总分：70分）
	序号
	评审内容
	评分细则
	分值

	　1
	项目实施方案
	方案内容详细、可行性强的得40分；方案内容齐全、可行性较强30分；方案内容不够详实、可行性差20分；不提供不得分。
	40分

	　2
	技术力量
	项目团队人员具有正高级职称每个得6分，高级职称每个得4分，中级职称每个得2分，初级职称每个得1分，没有职称不得分（最高不超过20分）。
	20分

	　3
	服务团队人数
	项目团队为8人及以上得10分，6-7人得8分，4-5人得6分，3人及以下得4分。
	10分





三、商务评分标准（总分：20分）
	序号
	　评审内容
	　　评分细则
	分值

	　1
	投标人业绩
	2021年1月1日至今完成交通运输行业应急预案编制项目数量：完成省部级项目每个得5分，完成市厅级项目每个得3分，完成县处级项目每个得2分（最高不超过20分）。
	20分



　　四、价格评分标准（总分：10分）
　　以进入综合评分环节的最低的评标报价为基准价，基准价报价得分为满分。价格分计算公式：某供应商价格分=基准价/某供应商最后报价×10分。

五、综合评分的计算
（一）综合评分=技术评分+商务评分+价格评分。
（二）各项得分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将综合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。综合评分相同的，按评标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；综合评分相同，且评标价相同的，按技术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。综合评分相同，且评标价和技术评分均相同的，按商务评名由高到低排列。全部得分均一致的，由评审组抽签决定。



